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８

证券简称： 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万元）

８０

，

１１８．６８ ７５

，

２８３．７９ ６．４２％

营业利润 （万元）

８

，

８８４．１４ ８

，

４４９．０５ ５．１５％

利润总额 （万元）

９

，

６１５．４９ ９

，

６７５．１１ －０．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万元）

８

，

７１４．２５ ７

，

８１８．６１ １１．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３２６４ ０．２９２８ １１．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８５％ ６．４４％ ０．４１％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万元）

１７３

，

６７４．４４ １７１

，

３８５．９４ １．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万元）

１３０

，

１８２．０８ １２４

，

１２４．７７ ４．８８％

股本 （万元）

２６

，

７００．００ ２６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元）

４．８８ ４．６５ ４．９５％

注：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０

，

１１８．６８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４２％

； 实现营业利

润

８

，

８８４．１４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１５％

； 实现净利润

８

，

７１４．２５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４６％

， 净利润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０

年公司被列入深圳市第二批文化体制改革试

点单位名单， 从而获得主管税务机关同意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免

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２０１０

年， 公司经营业绩保持了较为平稳发展的势头。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

共拥有的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１１０．０３

万个， 较

２００９

年底增加了

２．１８

万个； 交互电

视用户终端数为

２３．８５

万个， 其中高清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１７．４

万个， 分别较

２００９

年

底增加了

１１．２５

万个和

１１．７５

万个； 付费频道用户终端数为

４．６７

万个， 较

２００９

年底减少了

０．６２

万个； 有线宽频在网用户数为

３０．７６

万户， 较

２００９

年底增加了

２．６９

万户。

三、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９

证券简称： 国际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乌鲁木齐市团结路

４５

号

通讯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２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９

楼

股份变动性质： 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为 《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 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以下简称

《准则

１５

号》） 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三、 依据 《证券法》、 《收购办法》、 《准则

１５

号》 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

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 除非另有说明，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外经贸集团 指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或上市公司 指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二级市场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国际实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发生变动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 称 ：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乌鲁木齐市团结路

４５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彦夫

注册资本 ：

１１９０５

万元

注册号码 ：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２３４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进出口业务，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建筑、 日用百货、

现代办公用品等销售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６５０１０２２２８５８４７００

通讯地址 ： 新疆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２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９

楼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情况：

自然人张彦夫持有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

股权， 张杰夫持有

４５％

股权。

外经贸集团董、 监、 高情况： 张彦夫为执行董事， 张杰夫为总经理， 李恒为财务总

监。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不存

在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减持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外经贸集团减持国际实业股份的目的是补充流动资金。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 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外经贸集团将所持有的国际实业原始股在解除限售后，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累计出售

２２

，

９９７

，

５０８

股。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减持时间

减 持 股 数

（股）

减持方式

占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减持前持有

股份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

本次减持后持有

股份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

公司总股本 （股）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２０１０．７．１９ ２

，

２５７

，

５０８

竞价交易

０．９４ ９１

，

５９２

，

３００ ３８．０７ ８９

，

３３４

，

７９２ ３７．１３ ２４０

，

５６９

，

６４７

备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２００９

年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方案为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公司总股本由

２４０

，

５６９

，

６４７

股增至

４８１

，

１３９

，

２９４

股，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总额相应增至

１７８

，

６６９

，

５８４

股。

２０１０．８．２４－２０１１．１．１１ ２０

，

７４０

，

０００

竞价交易和大

宗交易

４．３１ １７８

，

６６９

，

５８４ ３７．１３ １５７

，

９２９

，

５８４ ３２．８２ ４８１

，

１３９

，

２９４

合计

２２

，

９９７

，

５０８ ５．２５

本次变动前： 外经贸集团持有国际实业股份

９１

，

５９２

，

３００

股， 占当时国际实业

总股本

２４０

，

５６９

，

６４７

股的

３８．０７％

，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公

司实施完成了

２００９

年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方案为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国际实

业总股本由

２４０

，

５６９

，

６４７

股增至

４８１

，

１３９

，

２９４

股，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总额相应增至

１７８

，

６６９

，

５８４

股。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外经贸集团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

和大宗交易累计出售国际实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２

，

９９７

，

５０８

股。

本次变动后： 外经贸集团持有国际实业股份

１５７

，

９２９

，

５８４

股， 占总股本的

３２．８２％

，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及持股情况

内容详见：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第六节 后续计划

本次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国际实业

１５７

，

９２９

，

５８４

股流通股。 后续计

划尚未确定 ， 若发生减持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要求， 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变动完成后外经贸集团仍为国际实业第一大股东， 对上市公司无影响。

一、 本次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保持人员独立、 资产完整、 财务独立。 上市公司

具有独立经营能力， 在采购、 生产、 销售、 知识产权等方面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保持独

立。

二、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

业竞争。

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九节 备查文件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签注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新疆乌鲁木齐市

股票简称 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

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２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９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 境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９１

，

５９２

，

３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３８．０７％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减少

２２

，

９９７

，

５０８

股 变动比例： 减少

５．２５％

持股数量：

１５７

，

９２９

，

５８４

股 持股比例：

３２．８２ ％

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国际实业实施转增方案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外经贸

集团持股相应增加

８９

，

３３４

，

７９２

股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是否存在 《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９

股票简称： 黔轮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配股简称： 黔轮

Ａ１

配； 代码：

０８０５８９

； 配股价格：

６．８６

元

／

股。

２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

交易时间， 请股东注意配股缴款时间。

３

、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验资， 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将公告配股发行结果， 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 将另行公告。

５

、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发行人” 或 “黔轮胎

Ａ

”） 配股事宜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董事会第五届第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本次配股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０４

次会议审核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４

号文核准， 核准发行

７６

，

２９８

，

１２０

股。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２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

２００９

年年末总股本

２５４

，

３２７

，

０６５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 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７６

，

２９８

，

１２０

股。 预计本次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

６．７

亿元。

４

、 黔轮胎

Ａ

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 黔轮胎

Ａ

控股股东贵阳市国有资产投

资管理公司已承诺以现金足额认购其可配股份。

５

、 配股价格： 本次配股价格为

６．８６

元

／

股。

６

、 发行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Ｔ

日）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全体股东。

７

、 发行方式： 采取网上定价发行，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８

、 承销方式： 代销

９

、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摘要、 发行公告及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Ｔ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１

—

Ｔ＋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全天停牌

Ｔ＋6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8

日 发行成功，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Ｔ＋７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

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

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将及时公告， 修改本次发

行日程。

二、 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１

、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Ｔ＋１

日） 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Ｔ＋５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

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 缴款地点

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

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 电话

委托等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投资者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

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 分别到相应的营业部认购。

３

、 缴款方法

股东认购本次配股时， 填写： “黔轮

Ａ１

配” 认购单 （请投资者根据所在营业部的要

求填写）， 代码 “

０８０５８９

”， 配股价格为

６．８６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

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

０．３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请投资

者仔细察看证券账户内的 “黔轮

Ａ１

配” 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 股东可多次

申报， 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４１

号

法定代表人： 马世春

联系人： 李尚武 叶晓燕

电话：

０８５１－４７６３６５１

传真：

０８５１－４７６７８２６

２

、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０

号国际信托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 何如

保荐代表人： 戴立洪 张英君

联系人： 张 翔 李东方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６２０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2011-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公司”或“发行人”）增发不超过

４１

，

０６７．７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结束。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公告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的相

关条款规定，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售

股票数量的通知。

一、总体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和网下的总体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的筹

资需求，最终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３６０

，

１６６

，

０２２

股。

根据网上、网下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以网

上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趋于一致为原则，确定本次发行网下申购的配

售比例为

１００．００％

，网上申购的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００％

。

二、申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上、网下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

网上参与申购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申购的户数为

３

，

０５１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共

８

家，全部为有效申购。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１０

，

０７０

万股， 认购金额为

人民币

９８０

，

８１８

，

０００

元。

符合规定的网上、网下有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类 别 有效申购户数

（

户

）

有效申购股数

（

股

）

网上申购

３

，

０５１ ４０

，

４９６

，

６２２

网下申购

８ ２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发行与配售结果

１

、网上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网上通过“

０７０６２５

”认购部分，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

，配售股数为

４０

，

４９６

，

６２２

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１．２４％

。

２

、网下发行数量和配售结果

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

，配售股数为

２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２５％

。

３

、此次承销团包销

１０２

，

６６９

，

４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８．５１％

。

所有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获配股数列示如下：

序号 机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

万股

）

补缴款金额

（

万元

）

１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７０．００ ７８

，

４６５．４４

２

北京北方晶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

，

１００．００ ３１

，

９４７．２０

３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７

，

２７２．００

４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９

，

４８０．００

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０．００ ５

，

１４２．７２

６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零组合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８９６．００

７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０ ２

，

３３７．６０

８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５４５．４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及补缴款通知，

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的获配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补缴申购款。

四、网下部分补缴款安排

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的获配机构投资者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以

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

时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传真号码为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信息如下：

收款人账户户名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开户行 工行北京北新桥支行

收款人账号

０２００００４３２９０２７３０９６１３

开户行大额支付行号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０４３１

工行系统联行行号

２０１０００３９

同城交换号

０１０２００４３４

开户行联系人 庄巍

收款人开户行电话

０１０－６４０４ ４６０４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补足申购款，其

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归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所有，其所放弃

部分的股票将由承销团包销。

五、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

，

５０８

，

０１７

，

０５４．２８

元（含发行费用）。

六、上市的时间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的

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股份无持有期限制。

特此公告。

发行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特别提示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

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

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

站 （w w w .szse.cn） 公布的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2009 年修订）。 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网下摇号配售、估值与报价的信息披露等

方面的内容。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重要提示

1、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得信息”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35 号文核准。汉得信息的股票代码为 300170，该代码同时

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

发行数量的 19.5% ，即 585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

3、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T 日（2011 年 1 月 24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

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4、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2011 年 1 月 19 日（T - 3 日，周三）12:00�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

及保荐人（主承销商）自主推荐的具有较高定价能力和长期投资取向的机构投资者方可参

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1）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

理的配售对象；

（2）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5、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单个配售对象若

有多个证券账户，则只可采用其中一个合格账户进行报价及申购。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价部分

为无效报价，将不能参与网下摇号配售。

6、每个股票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元。 每档

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65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65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65

万股的整数倍； 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 即不超过

585 万股。

7、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

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8、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2011 年 1 月 26 日（T + 2 日，周三）刊登的《上

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

果公告》中详细披露。

9、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以累计投标的方式，综合参考公

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

定可参与网下摇号配售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10、初步询价中，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应为网下申购阶段实际申购数

量。 每个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11、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

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发行人与兴业证券将视其为违约，将

在《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

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12、兴业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T - 5 日，周

一）至 2011 年 1 月 19 日（T - 3 日，周三），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 只有符合《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

安排见本公告“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选择在上海、深圳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13、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为 2011 年 1 月 19 日（T - 3 日，周三）12: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

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加网下申购和配售。 参

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

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2011 年 1 月 19 日（T - 3 日，周三）12: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

备案的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配售对象自负。

14、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17 日（T - 5 日，周一）至 2011 年 1 月

19 日（T - 3 日，周三）9:30 至 15:00，其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15、回拨安排：网上申购不足时，可以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的机构投资者申购，仍然

申购不足的，可以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推荐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 如发生回拨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回拨方案及具体安排。

1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网下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3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7、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申购结

束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于 585 万股；网上申购不足、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

购不足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

发行安排等事宜。

18、本次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将同步进行，网下发行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24 日（T 日，

周一）9:30 至 15:00；网上发行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24 日（T 日，周一）9:30 至 11:30、

13:00 至 15:00，敬请投资者注意。

19、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2011 年 1 月 14 日（T - 6 日，周五）登载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 w w .cninfo.com .cn；中证网，网址 w w w .cs.com .cn；中国证券网，

网址 w w w .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 w w .secutim 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 w w .ccstock.cn）和本公司网站（http://w w w .hand- china.com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T - 6日 1月 14 日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T - 5日 1月 17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T - 4日 1月 18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T - 3日 1月 19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下午 15:00）

T - 2日 1月 20 日 确定发行价格、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 - 1日 1月 21 日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提示公告》

网上路演

T日 1月 24 日

网下申购缴款日（9:30- 15:00，有效到账时间 15:00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9:30- 11:30，13:00- 15:00）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T＋1 日 1月 25 日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2 日 1月 26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T＋3 日 1月 27 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多余款项退还

注：1、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

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2、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股票配售对

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

、

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兴业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

介工作。

1、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T - 5 日）～2011 年 1 月 19 日

（T - 3 日），分别在上海、深圳和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2011年 1 月 17 日

（T - 5 日，周一）

9:30- 11:30 上海：丽思卡尔顿大酒店多功能厅 Ａ，世纪大道 8 号

2011年 1 月 18 日

（T - 4 日，周二）

9:30- 11:30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宴会厅 ２，益田路 4088 号

2011年 1 月 19 日

（T - 3 日，周三）

9:30- 11:30 北京：丽思卡尔顿大酒店宴会厅 ２，西城区金城坊东街 1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咨询，

联系电话：021- 38565714。

2、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1）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2011 年 1

月 19 日（T - 3 日,周三）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

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配售对象

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

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

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2）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2011 年 1 月 17 日（T - 5 日，周一）至 2011 年 1 月 19 日

（T - 3 日，周三）9:30 至 15:00。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

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每个股票配售

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元。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

数量下限为 65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65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65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不超过 585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P1、P2、P3，且 P1＞P2＞P3，对应的

申购数量分别为 Q 1、Q 2、Q 3，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则若 P＞ P1，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

与网下发行；若 P1≥P＞ P2，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若 P2≥P＞

P3，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 Q 2；若 P3≥P，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

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 Q 2+ Q 3。

③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

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④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三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1、发行人：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建震

住 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外青松公路 5500 号 303 室

电 话：021- 50274885

联系人：黄良之

2、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兰荣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电 话：021- 38565714、38565625

联系人： 张晓舒、佟志浩

发行人

: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14

日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835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 w w .cninfo.com .cn；中证网，网址 w w w .cs.

com .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 w w .cnstock.com ； 证券时报网， 网址 w w w .secutim es.

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 w w .ccstock.cn）和公司网站（http://w w w .hand- china.

com ），并置备于本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3,000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

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

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 1 月 24 日），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

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外青松公路 5500 号 303 室

发行人联系电话 021- 50274885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021- 38565714

发行人

：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14

日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